
苏州市市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服务业引导资金 主管部门
苏州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市本级

开始时间 2023年 完成时间 2025年

实施单位 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虞峰

实施可行性

为加快我市服务业发展，市政府于2006年设立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简称“引导资金
”），并出台了《苏州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办法》，用以引导和促进全社会对服务

业的投入，壮大产业规模，优化经济结构，提高服务业现代化水平。该资金每年在市财政

年度预算内安排并视服务业发展需要和财力可逐年调整。2023年预算安排主要用于生产性

服务业领军企业的认定与复核奖励、技术先进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
的认定奖励等，其中技术先进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参照国家技术先进型服务业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给予奖励，奖励金额每年每家最高不超过500万元，新兴服务业领军企业每家奖励

50万元，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每家奖励50万元。

市发改委和财政局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办法规定，加强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1、企业、项
目申报包括下发通知、各地和相关部门组织申报、各地和相关部门初审、市发改委和财政

局会审、专家评审、信用征信、拟定计划、社会公示、市政府审批等环节，规定项目申报

单位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2、选聘相关专家对企业、项目进行评审；3、企业、项目推荐

由区级机关和行业主管部门先期把关；4、明确项目单位、项目管理单位和第三方机构出现
违反规定的惩罚措施。

项目实施内容

为加快我市服务业发展，市政府于2006年设立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简称“引导资金
”），并出台了《苏州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办法》，用以引导和促进全社会对服务

业的投入，壮大产业规模，优化经济结构，提高服务业现代化水平。该资金每年在市财政

年度预算内安排并视服务业发展需要和财力可逐年调整。2023年预算安排主要用于生产性

服务业领军企业的认定与复核奖励、技术先进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新兴服务业领军企业
和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等的认定奖励等，其中技术先进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参照国家技术

先进型服务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给予奖励，奖励金额每年每家最高不超过500万元，新兴

服务业领军企业每家奖励50万元，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每家奖励50万元。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9180

财政拨款

小计 918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9180

政府性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服务业创投引导基金 0 170

楼宇经济政策奖励 0 1000

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奖励 0 800

新兴服务业政策奖励 0 2900

法律服务业奖励 0 560



项目资金

（万元）

支出

会计评审评估奖励 0 650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奖励 0 3100

中长期目标 完成各类企业年度认定奖励工作。

年度目标 完成各类企业年度认定奖励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0家 ＝16家

引进全国百强会计师事务所在苏分所 ＝0家 ＝7家

奖励重点法律服务机构 ＝0家 ＝11家

新兴服务业领军企业 ＝0家 ＝29家

质量指标 应补尽补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基金带动社会投入 ＝20倍 ＝26倍

基金在苏投资金额 ＝3倍 ＝4.5倍

社会效益 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 ＝37% ＝37%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管理信息公开化 公开 公开

持续完善的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完善相关具体制
度

完善相关具体制
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